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
转发国家汉办《关于委托推荐 2014 年 

赴美国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函》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国家汉办《关于委托推荐 2014 年赴美国汉语教师志愿

者的函》（汉办〔2013〕66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要求做好推

荐工作。请申请人所在单位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前将教师申请

材料报我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王曦，

0771—5815242。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69号,自治区教育厅1809

室，邮编：530021。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1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